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经审阅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阅，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子公司江苏澳洋顺昌科技材料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江苏澳洋顺昌科技材料有限公司增资事项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定价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聘请了具有资产评估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

相关标的进行评估，相关机构具备充分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

公允。本次交易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江苏澳洋顺昌科技材料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符合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在

保持对江苏澳洋顺昌科技材料有限公司实施控制的前提下，有利于提升金属物流

业务团队凝聚力，提升经营管理效率，进而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价值。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

形，其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锂电池业务子公司架构调整暨业绩承诺标的企业变更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公司拟调整锂电池业务子公司股权架构，澳洋顺昌全资子公司江苏绿伟锂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绿伟”）将其持有的江苏天鹏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鹏电源”）100%股权转让给澳洋顺昌，在股权转让完成后，注销江苏绿伟。

同时，将2019年2月1日收购江苏绿伟少数股权的业绩承诺标的企业由江苏绿伟变

更为天鹏电源。 

江苏绿伟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天鹏电源100%股权，本身已不从事业务经营，

本次股权架构调整，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股权优化调整，不影响具体业务经



营。本次业绩承诺标的企业变更事项涉及关联方，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

相关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业绩承诺标的企业变更事项，承诺内容无实质性变更，不存在损害其他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需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对江苏澳洋顺昌科技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5亿元，

在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

查。公司2020年9月21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该提供财务资助事项进行

了讨论。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满足金属物流业务正常经营

与发展的资金需求，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实际控制，

且经营状况良好，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同时，公司将根据实际资助金额及

时间，收取不低于公司平均银行融资成本的资金占用费，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

权益无重大不良影响。该财务资助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王亚雄           何伟            丁伟            曹承宝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